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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办函〔２０１８〕１６８号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及

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就读中小学校实施办法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有关

部门：

《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及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就读中小学校的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１９次常务会

议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



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及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中小学校的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保障成都市居住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接受

教育，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４０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成都市居住证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成府发〔２０１５〕４０号）、《成都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成府发〔２０１７〕２３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成都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流动人员“合法稳定就

业、合法稳定居住”为基本条件，完善权责对等、梯度赋权的流动人

员随迁子女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做好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在我

市接受教育工作。

二、具体要求

（一）义务教育阶段。

１．积分达到１１分及以上（其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得

分不低于１０分，合法稳定居住指标不低于１分）但未入户的成都

市居住证持有人，其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由居住证持有

人所在地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２．其它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及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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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为一个区域，其它区（市）县分别作为一个区域，下同），

其随迁子女在居住证（地）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成都市居住证（本市户籍

只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与该区域用人单位依法签订

《劳动合同》或在该区域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

关证明）；已在该区（市）县连续居住满一年；已在本市依法连续缴

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一年。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居住证持有

人或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人员居住证（地）所在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从２０２０年起，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及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

住务工人员已在本市连续依法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一年

及已在该区（市）县连续居住满一年的计算截止时间到当年５月１

日。

（二）高中阶段教育。

１．来蓉学生在我市初中学校就读且有应届初中学籍，可在其

初中学籍学校申请，报名参加学籍所在区（市）县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统一招生考试。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填报中考报名所在地公办

普通高中（限调剂生计划）、民办普通高中和中职类学校［含五年制

高职（师范）］。

２．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可在应届

初中学籍学校提出申请，报名参加学籍所在区（市）县高中阶段教

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按当年当地的中招录取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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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保障

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各相关部门应密

切配合，落实部门工作责任，强化流动人口积分管理信息系统的共

享应用效能，适时根据流动人口的分布、数量、积分情况等开展研

判，为当年入学工作的平稳推进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

（一）各区（市）县政府要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政府教育发

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建立学龄人口数量

和学校承载能力预测机制，科学编制学校布局和建设规划，明确责

任，健全机制，形成合力，确保该项工作平稳有序。

（二）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统

筹、协调和督导工作，制定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及高中

阶段教育的工作细则。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

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组织、实施、管理；根据本实施办法，

制定本区（市）县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具体操作办

法。

（三）财政部门负责按政策规定做好接收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就

学的相关经费保障工作；人社部门负责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险缴纳

相关工作，对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未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

用人单位进行查处；公安部门负责出具并验证成都市居住证、提供

来蓉人员的居住证积分信息；房屋管理及国土部门负责流动人员

的居住房产证明相关工作；工商部门负责流动人员的工商营业执

照相关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根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在省上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量内，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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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程序合理核定、动态调整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其它相关

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成都市居住证的管理及服务相关工作，

确保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员及时办证、积分和登记。

四、责任追究

（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履行各

自工作职责，不断完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责任管理机制，并

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作。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对玩忽职守、弄

虚作假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二）流动人员应对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在入学安排过

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

查实将依法追究责任并取消入学资格。

五、其他事宜

（一）郊区新城可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资源承

载能力，适当调整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要求。

（二）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３０日后施行，有效期２年。

（三）本实施办法施行后，本市相关部门此前发布的涉及流动

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相关政策停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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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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